
2025 年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

需求公示

一、资格要求

一般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

件（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经合法审计机构出具的

完整的 2023 年度或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须包含三表一附注）或提供 2025 年 01

月至今由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公章）；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

公章）；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4 年 6 月至投标

截止时间前任意三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凭证和社保缴纳证明材料。新成立一个月以

上不满三个月的，提供自成立以来的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相关材料。无需缴纳

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主管部门的有效免缴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供应

商单位公章）；

（5）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提供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自行声明

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公章）；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供应商书面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

中国政府采购网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

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公

章）；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

公章）；

（8）本项目不接受分包转包。（投标供应商须提供承诺函加盖投标供应商单位

公章）。

特殊资格要求：

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必须为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和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供应商须符合《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提供《中小企业声

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证明其属于监狱企业的文件。本项目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



二、采购需求

第一节 服务内容

1、展会地点：马来西亚·吉隆坡

2、展会时间：2025 年 09 月 17 日- 09 月 20 日

3、展位需求：16 个，单个展位面积≥9㎡

4、参展人数：16 人

5、出境手续办理：服务单位应为全体团组人员办理赴马来西亚参展手续。

6、领队及翻译：要求派 1名领队跟团服务，领队有较丰富的出国（境）参展跟团

服务经验，熟悉展览业务；展位配备至少 1名翻译，翻译水平良好。

7、吃：负责展团成员在境外参展期间的餐食安排和预订。早餐，酒店自助餐；午

餐和晚餐：自助餐（参展期间午餐在展馆用餐，可安排盒饭），视情况安排 1-2 次西餐，

或视情况发放餐补。用餐要求：荤索搭配均匀、可口、卫生、保证质量。

8、住：在境外 7 天 6 晚，酒店标准不低于当地四星级，离展馆距离为车程 1 小时

以内。

9、行：负责参展企业所有人员从贵阳出发至马来西亚往返航班（经济舱）的预定，

机票购买以直航为主，在没有直航的情况下才能办理转机。境外交通安排原则上为空调

大巴，舒适安全、证照齐全。

10、展会现场协调：能与主办方有效构通协调，确保布展参展顺利进行。

11、负责对本次贵州展区进行整体形象设计及免费升级搭建，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贵

州展区 logo、展区门头及门楣等，整体设计须既能体现贵州本土化特色又能展示地区整

体形象和风貌。参展前须将设计图提交采购人，经采购人同意后按要求进行布展。

12、展品运输服务：协助参展企业向国际货运公司办理展品物流运输，协助企业办

理展品通关，确保展品顺利抵达展馆；展会结束后，协助我省参展企业安全撤展。如有

参展企业需要携带或提前寄送样品的，供应商需提供进出口报关、报检、运输等相关贸

易服务（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参展企业自理）。

13、展后补贴申报等服务：展会结束后，协助参展企业向采购人申报参展人员费补

贴。

14、其他事项：

14.1 资料印刷，按照采购人要求的数量及尺寸提供参团手册、参展手册资料，内



容须包含航班信息、当地吃住行习惯、出行线路图及注意事项等。

14.2 媒体宣传推广，要求在省内外不低于 3 家主流媒体（包括不限于报刊、电视

等）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如：提供境外采购商资源等服务。

14.3 提供2025年第二十一届马来西亚国际清真展主办方及有关经贸商协会的对接

服务。

14.4 承担展位的标准设施的布置。供应商需协助参展单位布展、标牌摆放、统一

设计等，现场提供翻译和沟通工作。（1）须结合展会、活动实际在精准体现设计效果的

基础上，确保安全性、合理性、适用性。（2）独立展位须考虑企业个体需求，根据现场

情况及企业需求配备数量充足、大小合适的展柜、展架，必要的绿植、桌椅、饮水机等

设施。

14.5 在参展国入境时，供应商需为参展企业人员提供一切所需的帮助。



第二节 商务要求

1、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服务完成。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投标有效期：自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日。

4、付款方式：付款方式为中标后双方签订合同，合同金额由展位费及人员费两

部分组成，参展出发前，展位费由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100%支付，人员费由中标供

应商向采购人组织的参展企业全额收取；待服务结束后中标供应商须协助参展企业

向采购人及有关部门申请人员费补助，每家参展企业补助1人，补助标准为1人人员

费的85%。具体方式以中标后签订的合同为准。

5、验收标准、规范：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及合格标准。执行本项目所在国家和地

区颁发的现行法律法规、规范、规定、规程、标准、规划和要求，并符合本项目采

购文件

的规定。服务期间颁发新的技术标准，则按新标准规定执行。

6、其他要求：

6.1 关于参展费用

1）本项目参展费用包括的往返人员机票费用、食宿费、展位费、交流会、咨询

服务费、会场服务费、其他服务、各种税费等直至达到使用要求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即总价包干，投标供应商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报价。

2）展位费及参展人员费：不超过1038840.00元人民币；

①展位费≤44825.00/个，采购16个展位，展位费财政支持比例100%。

②参展人员费≤23650.00/人（支持16个人，具体金额以投标供应商报价为准），

人员费财政支持比例 85%。

③其他费用（政府补贴不予支持的签证费、保险费等，投标供应商自行支付）

6.2 服务期内，中标人须安排专人负责，提供每天 24 小时各项保障服务，负

责安排落实会场并提供展会、活动现场布置等服务，现场音像、图片、文字资料收

集整理、总结材料等。

6.3 服务期内，一切有关设备及其配套设施的安全责任、财产损失及相关风险

等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6.4 中标人须按采购人要求落实人员，接受采购人不定时（包括夜间工作模式）

指导和提修改意见，直至采购人满意为止。

6.5 与展会、活动有关的所有方案及材料制作等须经采购人最终审核确认后方

可实施，若在实施过程中采购人提出新的修改意见，应按采购人修改意见及时进行

调整。（注：本项目总价包干，投标人在报价时应考虑到因方案变更而产生的相关费

用）

6.6 违约责任：中标人不能履行合同或部分未达到服务质量要求的则视为违约，

违约造成的直接损失按可以预见的损失计算，由中标人全部承担。

6.7 转包及分包：中标人对项目的组织实施、安全、应急等全部负责，不允许

转包和分包，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6.8 供应商对相关项目信息需保密，服务团队人员的人身安全责任自行承担，

展览期间须有现场服务人员协助以及医疗服务保障。

6.9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所有知识产权成果完全归属采购人所有（展会的相关展

品、音视频、图片、PPT 等），中标人未经采购人许可，不得擅自使用任何展会的相

关展品、音视频、图片、PPT 等，若因侵权产生的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且提供

的本次服务涉及的所有内容不得侵犯其他第三方版权。

6.10 展会及活动服务其它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在签订采购合同时商定。



三、评审办法及标准

本项目采用 综合评分法 进行评审。

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采购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

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内容 分值

价格分 10 分

技术分 15 分

商务分 75 分


	二、采购需求

